
行政处罚决定书

海文综罚字 (⒛21)22号

当事人:海宁市硖石撸啊撸网吧
^

证照名称及编号: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α81毗28A0TP13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编号:浙海们OO㈨

投资人:潘振凯

住所:海宁市硖石街道康乐路 93J5号

⒛21年 8月 1日 14时 30分至 14时 53分 ,根据海宁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疫情防控工作专项督查情况的通报 (一 )》 ,

我局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依法进行检查,现场查获当事人涉嫌未

建立场内巡查制度的行为,经本局领导批准后,于 同日立案调查。⒛21年 8月 2

日下午、8月 3日 上午,办案人员分别对海宁市硖石撸啊撸网吧投资人潘振凯、

现场负责人周邦俊做 了调查询问笔录,案件于 9月 28日 调查终结。现已查明,当

事人在全省全面激活疫情防控三级应急响应的情况下,在 ⒛21年 7月 31日 被海

宁市纪委 (市监委)联 同市防控办组织的督查组检查发现未落实常态化防控
“
三

件套
”:测温、亮码、戴 口罩,同 日被海宁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通报。在 ⒛21年 8月 1日 下午对外营业中,又被我局执法人员查

获现场只有 1名 网管在前台负责收银管理工作,没有按规定落实场内巡查制度和

疫情防控措施,导致网吧内部分消费者未佩戴 口罩的发生。⒛21年 8月 22日 ,

海宁市
“
六城联创

”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再次通报当事人网吧内存在吸烟现象。

当事人的行为已构成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当 事人对其违法事实无异议。当事人

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的行为,导致未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也扰乱了网吧市

场的正常经营秩序,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

十九条
“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 ,建立场

内巡查制度,发现上网消费者有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所列行为

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应 当立即予以制止并向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举报。
”

之规定,当 事人的行为已构成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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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取得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有 :

证据一: 《关于疫情防控工作专项督查情况的通报 (一 )》 打印件 1份 7

页,证明案件来源的书证;

证据二:海宁市
“
六城联创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抄告单打印件 l份 3页 ,

证明从重处罚的书证;

证据三: 《现场检查 (勘验)笔录》1份 ,.证 明现场执法程序合法与当事人
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的现场笔录;

证据四:现场检查照片证据 6份 ,证 明⒛21年 8月 1日 下午执法人员查获
违法行为的事实和经过的书证 ;

证据五:现场负责人周邦俊调查询问笔录 l份 3页 ,证 明当事人未建立场内
巡查制度的现场负责人陈述 ;

证据六:周邦俊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1份 ,证明周邦俊身份的书证;

证据七:投资人潘振凯调查询问笔录 1份 3页 ,证 明当事人未建立场内巡查
制度的投资人陈述 ;

证据八:投资人潘振凯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l份 ,证明潘振凯身份的书证;

证据九:当 事人的 《营业执照》和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 l份
,

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适格的书证。

本局通过调查取证,认定当事人作为违法行为的主体适格,主 观方面因当事

个思想上不重视,管理疏忽,导致了客观方面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违法行为的发
生,事 实清楚,证据充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本局于⒛21年 lO月 19
日依法向当事人直接送达了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海文综罚告字 (⒛21)22
号),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及听证要求。

鉴于当事人在浙江省激活疫情防控三级应急响应的情况下,没有按规定落实
场内巡查制度,未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先后三次被海宁市纪委 (市监委)

联同海宁市防控办组织的督查组以及我局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查获,属 于
情节严重,决定给予从重处罚。依据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三
十二条“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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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 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依据各 自职权给予警告,可 以并处 1500o元 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由文化行政部门吊销 《网络文化经营

许可证》:” 中第 (二 )项 “
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或者发现上网消费者的违法行

为未予制止并向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举报的;” 之规定,经本局案件审理委

员会集体讨论决定,对 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 :

责令停业整顿 7天 (⒛21年 10月 28日 至 ⒛21年 11月 3日 )。

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 日起六十 日内向海宁市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 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海宁市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

未履行义务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

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机关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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